南开大学经发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bookmark: _Hlk113030676][bookmark: _Toc17885][bookmark: _GoBack] 一、为了加强经发院仪器设备管理，充分发挥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南开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中所称仪器设备是指单价在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的、并且已经在实验室设备处设备家具管理系统登记的仪器设备、软件等。
 三、仪器设备的保管
 1．仪器设备领用人必须是学院在职教职工，承担仪器设备的安全使用和保管责任。
 2．各行政部门、各系所、实验室的公共仪器设备必须明确管理责任人。该管理责任人要定期对本部门、本单位的仪器设备账、物进行核查，妥善保存各种资料档案及凭证，保持账物相符。
 3．未经部门、单位负责人同意，不得私自移动或调换仪器设备。
 4．未按规定办理手续，不得借出或调走仪器设备。
 四、仪器设备的调拨、移交、变更
 1．学院内各部门、各单位对仪器设备进行调拨时，应事先取得调出部门或单位、调入部门或单位负责人审核同意。由设备领用人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并填写《南开大学离校及岗位变动人员仪器设备归还、移交单》，递交至学院设备管理员，办理设备移交手续。
 2．经发院的仪器设备在校内进行调拨与转移时，应事先由调出部门或单位负责人进行审核，并经主管院长、党政联席会议批准。设备领用人填写《南开大学仪器设备校内转移单》，递交至学院设备管理员，办理设备移交手续。
 3．退休、离岗、离职的教职工，必须将个人保管的仪器设备移交给部门或单位指定的教师，或移交给经发院设备管理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移交或私自处理（带走、转送或卖出等）仪器设备。应在退休、离岗、离职前填写《南开大学离校及岗位变动人员仪器设备归还、移交单》，递交至学院设备管理员，办理仪器设备移交手续。
 4．因办公地点改变或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导致仪器设备存放地点或设备领用人变化时，设备领用人应填写《南开大学离校及岗位变动人员仪器设备归还、移交单》，递交至学院设备管理员，办理仪器设备变更手续。
 五、仪器设备的报废
 1．仪器设备属以下情况之一者，可申请报废：
 （1）已超过使用年限，技术严重落后，不能达到最低使用要求；
 （2）严重损坏且无法修复；
 （3）缺少主要部件，无法配置而不能使用；
 （4）修理费昂贵，无修理价值；
 （5）因产品更新换代或耗能大、效率低属国家公布淘汰产品。
 2．申请报废的仪器设备要保持帐、物相符，学院设备管理员要逐一核实设备的编号，名称、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原值等。
 3．对符合报废条件的仪器设备，由设备领用人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中提交报废申请并打印《南开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表》，经各部门、单位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按照《南开大学仪器设备报废处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办理报废手续。
 4．报废仪器设备由学校设备处统一回收并销账。设备保管责任人应妥善保管仪器设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自行拆卸、挪用仪器设备及其零件。
